
2025年彰化縣文創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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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單位：城市暨觀光發展處
報告人員：
會議時間：114年8月17日(星期日)
會議地點：彰基國際培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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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觀念介紹

公法 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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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租

月租

年租發展觀光條例第2條第8款：
旅館業：指觀光旅館業以外，以各種方式
名義提供不特定人以日或週之住宿、休息
並收取費用及其他相關服務之營利事業。

住宿型態

民宿

涉日或週之住宿行為

涉月以上之住宿行為

民法公法 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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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宿與日租差異性

日租民宿 V.S

民宿登記證 ○ 
處新台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
下罰鍰，並禁止其經營。
（發展觀光條例第55條） 5



法規及申設Q&A

發展觀光條例

民宿管理辦法

發展觀光條例裁罰標準
－附表五民宿經營者違反發

展觀光條例及民宿管理辦法
裁罰基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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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宿」定義？

指利用自用或自有住宅，結合當地人文街區、
歷史風貌、自然景觀、生態、環境資源、農
林漁牧、工藝製造、藝術文創等生產活動，
以在地體驗交流為目的、家庭副業方式經營，
提供旅客城鄉家庭式住宿環境與文化生活之
住宿處所。

(發展觀光條例第2條第9款、民宿管理辦法第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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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觀光條例
第 25 條
1.主管機關應依據各地區人文街區、歷史風貌、自然
景觀、生態、環境資源、農林漁牧、工藝製造、藝
術文創等生產活動，輔導管理民宿之設置。

2.民宿經營者，應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登記，領取登
記證及專用標識後，始得經營。

3.民宿之設置地區、經營規模、建築、消防、經營設
備基準、申請登記要件、經營者資格、管理監督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
有關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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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宿管理辦法

總則 第1、2條

民宿之申請准駁
及設施設備基準

第3 ~ 23條

民宿經營之管理
及輔導

第24 ~ 38條

附則 第39、4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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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宿稅捐核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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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一)所得稅：鄉村住宅供民宿使用，在符合客房數5間以下，客房總面積不超過
150平方公尺，及未雇用員工，自行經營情形下，視為家庭副業，得免辦營業登
記，惟經營者仍應將經營民宿之收入減除成本及必要費用後之餘額，併計其綜合
所得總額，課徵綜合所得稅。

(二)房屋稅：符合前項規定之民宿，其房屋稅按住家用稅率課徵，如未符合上開
要件者，則應依營業用稅率課徵。

(三)地價稅：因民宿提供客人住宿有收取房租情形，未符合土地稅法第九條有關
自用住宅用地之規定，仍應按一般用地稅率計課地價。

（財政部90.12.27 台財稅字第0900071529號函）
（財政部賦稅署92.06.19 台稅三發字第0920454252號函）

Q：經營民宿相關稅賦有什麼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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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條
民宿之設置，以下列地區為限，並須符合各該相關土地使用管制法令之規定：
一、非都市土地。
二、都市計畫範圍內，且位於下列地區者：
（一）風景特定區。
（二）觀光地區。
（三）原住民族地區。
（四）偏遠地區。
（五）離島地區。
（六）經農業主管機關核發許可登記證之休閒農場或經農業主管機關劃定之休閒農業區。
（七）依文化資產保存法指定或登錄之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史蹟及文化

景觀，已擬具相關管理維護或保存計畫之區域。
（八）具人文或歷史風貌之相關區域。(彰化市、員林市)
三、國家公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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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1月4日公告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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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1月22日
公告實施

(彰化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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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條
民宿之經營規模，應為客房數8間以下，且客房總樓地板面積240平方公尺以下。
但位於原住民族地區、經農業主管機關核發許可登記證之休閒農場、經農業主
管機關劃定之休閒農業區、觀光地區、偏遠地區及離島地區之民宿，得以客房
數15間以下，且客房總樓地板面積400平方公尺以下之規模經營之。
前項但書規定地區內，以農舍供作民宿使用者，其客房總樓地板面積，以300平
方公尺以下為限。
第一項偏遠地區由地方主管機關認定，報請交通部備查後實施。並得視實際需
要予以調整。

民宿可以經營多大規模？
答：以客房數8間以下，且客房總樓地板面積240平方公尺以下為原則。
（民宿管理辦法第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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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條
民宿建築物設施，應符合地方主管機關基於地區及建築物特性，會商當地建築
主管機關，依地方制度法相關規定制定之自治法規。
地方主管機關未制定前項規定所稱自治法規，且客房數8間以下者，民宿建築物
設施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內部牆面及天花板應以耐燃材料裝修。
二、非防火區劃分間牆依現行規定應具一小時防火時效者，得以不燃材料裝修
其牆面替代之。
三、中華民國63年2月16日以前興建完成者，走廊淨寬度不得小於90公分；走廊
一側為外牆者，其寬度不得小於80公分；走廊內部應以不燃材料裝修。63年2月
17日至85年4月18日間興建完成者，同一層內之居室樓地板面積200平方公尺以
上或地下層100平方公尺以上，雙側居室之走廊，寬度為160公分以上，其他走
廊一點1公尺以上；未達上開面積者，走廊均為0.9公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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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面層以上每層之居室樓地板面積超過200平方公尺或地下層面積超過200
平方公尺者，其直通樓梯及平臺淨寬為1.2公尺以上；未達上開面積者，不得小
於75公分。樓地板面積在避難層直上層超過400平方公尺，其他任一層超過240
平方公尺者，應自各該層設置2座以上之直通樓梯。未符合上開規定者，應符合
下列規定：

（一）各樓層應設置一座以上直通樓梯通達避難層或地面。
（二）步行距離不得超過50公尺。
（三）直通樓梯應為防火構造，內部並以不燃材料裝修。
（四）增設直通樓梯，應為安全梯，且寬度應為90公分以上。

不適用本規定及未規範部分，其適
用標準回歸建管法令有關規定，由

建築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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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主管機關未制定第一項規定所稱自治法規，且客房數達9間以上者，其建築物設施
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內部牆面及天花板之裝修材料，居室部分應為耐燃三級以上，通達地面之走廊及
樓梯部分應為耐燃二級以上。
二、防火區劃內之分間牆應以不燃材料建造。
三、地面層以上每層之居室樓地板面積超過200平方公尺或地下層超過100平方公尺，
雙側居室之走廊，寬度為160公分以上，單側居室之走廊，寬度為120公分以上；地面
層以上每層之居室樓地板面積未滿200平方公尺或地下層未滿100平方公尺，走廊寬度
均為120公分以上。
四、地面層以上每層之居室樓地板面積超過200平方公尺或地下層面積超過100平方公
尺者，其直通樓梯及平臺淨寬為1.2公尺以上；未達上開面積者，不得小於75公分。設
置於室外並供作安全梯使用，其寬度得減為90公分以上，其他戶外直通樓梯淨寬度，
應為75公分以上。
五、該樓層之樓地板面積超過240平方公尺者，應自各該層設置2座以上之直通樓梯。
前條第一項但書規定地區之民宿，其建築物設施基準，不適用前二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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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使用類組
及變更使用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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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類別定義 組別 組別定義

Ａ類 公共集會類 供集會、觀賞、社交、等候運輸工具，且無
法防火區劃之場所。

Ａ-１ 供集會、表演、社交，且具觀眾席之場所。

Ａ-２ 供旅客等候運輸工具之場所。

Ｂ類 商業類 供商業交易、陳列展售、娛樂、餐飲、
消費之場所。

Ｂ-１ 供娛樂消費，且處封閉或半封閉之場所。

Ｂ-２ 供商品批發、展售或商業交易，且使用人替換頻率高之場所。

Ｂ-３ 供不特定人餐飲，且直接使用燃具之場所。

Ｂ-４ 供不特定人士休息住宿之場所。

Ｃ類 工業、倉儲類供儲存、包裝、製造、檢驗、研發、組裝
及修理物品之場所。

Ｃ-１ 供儲存、包裝、製造、檢驗、研發、組裝及修理工業物品，且具公害
之場所。

Ｃ-２ 供儲存、包裝、製造、檢驗、研發、組裝及修理一般物品之場所。

Ｄ類 休閒、文教類供運動、休閒、參觀、閱覽、教學之場所。 Ｄ-１ 供低密度使用人口運動休閒之場所。

Ｄ-２ 供參觀、閱覽、會議之場所。

Ｄ-３ 供國小學童教學使用之相關場所。（宿舍除外）

Ｄ-４ 供國中以上各級學校教學使用之相關場所。（宿舍除外）

Ｄ-５ 供短期職業訓練、各類補習教育及課後輔導之場所。

Ｅ類 宗教、殯葬類供宗教信徒聚會、殯葬之場所。 Ｅ 供宗教信徒聚會、殯葬之場所。

Ｆ類 衛生、福利、
更生類

供身體行動能力受到健康、年紀或其他因素
影響，需特別照顧之使用場所。

Ｆ-１ 供醫療照護之場所。

Ｆ-２ 供身心障礙者教養、醫療、復健、重健、訓練、輔導、服務之場所。

Ｆ-３ 供兒童及少年照護之場所。

Ｆ-４ 供限制個人活動之戒護場所。

Ｇ類 辦公、服務類供商談、接洽、處理一般事務或一般門診
、零售、日常服務之場所。

Ｇ-１ 供商談、接洽、處理一般事務，且使用人替換頻率高之場所。

Ｇ-２ 供商談、接洽、處理一般事務之場所。

Ｇ-３ 供一般門診、零售、日常服務之場所。

Ｈ類 住宿類 供特定人住宿之場所。 Ｈ-１ 供特定人短期住宿之場所。

Ｈ-２ 供特定人長期住宿之場所。

Ｉ類 危險物品類 供製造、分裝、販賣、儲存公共危險物品
及可燃性高壓氣體之場所。

Ｉ 供製造、分裝、販賣、儲存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之場所。

建
築
物
之
使
用
類
別
、
組
別
及
其
定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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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組 使用項目舉例

H-2

1.集合住宅、住宅、民宿（客房數五間以下）。
2.設於地面一層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下或設於
二層至五層之任一層面 積在三百平方公尺以下
且樓梯寬度一點二公尺以上、分間牆及室內裝
修材料符合建築技術規則現行規定之下列場所：
小型安養機構、小型 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機構、
小型日間型精神復健機構、小型住宿型精神復健
機構、小型社區式日間照顧及重建服務、小型社
區式身心障礙者日間服務、依長期照顧服務法提
供社區式服務(日間照顧、團體家屋及小規模多
機能服務)之長期照顧服務機構等類似場所。
3.農舍。
4.依長期照顧服務法或身心障礙者權益保障法提
供社區式家庭托顧服 務、身心障礙者社區居住
服務場所。

建築物使用類組使用項目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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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組 使用項目舉例

H-1

1.民宿（客房數六間以上）、宿舍、樓地板面積未達五百
平方公尺之招待所。
2.樓地板面積未達五百平方公尺之下列場所：護理之家機
構（一般護理之家、精神護理之家）、產後護理機構、屬
於老人福利機構之長期照 顧機構（長期照護型）、長期照
顧機構（失智照顧型）、身心障礙福 利服務中心等類似場
所。
3.老人福利機構之場所：長期照顧機構（養護型）、安養
機構、其他老 人福利機構。
4.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夜間型住宿機構）、居家護理機構。
5.住宿型精神復健機構、社區式日間照顧及重建服務、社
區式身心障礙 者日間服務等類似場所。
6.依長期照顧服務法提供機構住宿式服務之長期照顧服務
機構，樓地板 面積未達五百平方公尺。
7.依長期照顧服務法提供社區式服務(日間照顧、團體家屋
及小規模多 機能服務)之長期照顧服務機構，H-2 使用組
別之場所除外。
8.集合住宅、住宅任一住宅單位(戶)之任一樓層分間為六
個以上使用單元(不含客廳及餐廳)或設置十個以上床位之
居室者。

建築物使用類組使用項目舉例

22



高密度性質
之空間

一、客房數5間以下
屬H2 類組，
免辦公共安全檢查
簽證申報。

二、客房數6間以上
屬H1 類組，
應辦公共安全檢查
簽證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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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條

民宿消防安全設備應符合地方主管機關基於地區及建築物特
性，依地方制度法相關規定制定之自治法規。
地方主管機關未制定前項規定所稱自治法規者，民宿消防安
全設備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每間客房及樓梯間、走廊應裝置緊急照明設備。
二、設置火警自動警報設備，或於每間客房內設置住宅用火
災警報器。
三、配置滅火器兩具以上，分別固定放置於取用方便之明顯
處所；有樓層建築物者，每層應至少配置一具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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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主管機關未依第一項規定制定自治法規，且民宿建築物一樓之樓地板面積
達200平方公尺以上、二樓以上之樓地板面積達150平方公尺以上或地下層達100
平方公尺以上者，除應符合前項規定外，並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走廊設置手動報警設備。
二、走廊裝置避難方向指示燈。
三、窗簾、地毯、布幕應使用防焰物品。

第 7 條
民宿之熱水器具設備應放置於室外。但電能熱水器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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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一)民宿消防安全設備應符合下列規定：
1.每間客房及樓梯間、走廊應裝置緊急照明設備。
2.設置火警自動警報設備，或於每間客房內設置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3.配置滅火器兩具以上，分別固定放置於取用方便之明顯處所；有樓層建築物者，每
層應至少配置一具以上。

(二)民宿建築物一樓之樓地板面積達200平方公尺以上、二樓以上之樓地板面積達150
平方公尺以上或地下層達100平方公尺以上者， 除應符合前項規定外，並應符合下列
規定：
1.走廊設置手動報警設備。
2.走廊裝置避難方向指示燈。

(三)窗簾、地毯、布幕應使用防焰物品。（民宿管理辦法第6 條）

民宿經營之規模如逾越該辦法第四條規定，而具旅館之使用性質時，則應依各類場所
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十二條第一款第三目有關旅館之規定，設置消防安全設備，
並應依消防法相關規定辦理檢修申報、防火管理及防焰等事項
（內政部消防署91.10.07 消署預字第00910016226 號函）

Q.民宿的消防安全設備應符合什麼規定？

26



第 8 條
民宿之申請登記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建築物使用用途以住宅為限。但第四條第一項但書規定地區，其經營者為
農舍及其座落用地之所有權人者，得以農舍供作民宿使用。
二、由建築物實際使用人自行經營。但離島地區經當地政府或中央相關管理機
關委託經營，且同一人之經營客房總數15間以下者，不在此限。
三、不得設於集合住宅。但以集合住宅社區內整棟建築物申請，且申請人取得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同意者，地方主管機關得為保留民宿登記廢止權之附款，核
准其申請。
四、客房不得設於地下樓層。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經地方主管機關會同當地建
築主管機關認定不違反建築相關法令規定者，不在此限：
（一）當地原住民族主管機關認定具有原住民族傳統建築特色者。
（二）因周邊地形高低差造成之地下樓層且有對外窗者。
五、不得與其他民宿或營業之住宿場所，共同使用直通樓梯、走道及出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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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宿

※  整棟建築物使用用途
以住宅為限

住商混合建築物

28



民宿
國民住宅

․以國民家庭直接居住為限

․兼營家庭副業時，亦不得

變更其以國民住宅為目的
及效能。

民宿
․供不特定人士居住

29



A：民宿登記得由房屋實際使用人提出申請並自行經營，
所稱「實際使用人」係指自然人而言，並不包含公司
及法人。

另為符合民宿以家庭副業方式經營之定義，申請人應
設籍於該住所

Q：公司行號可以申請民宿登記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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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宿申請人
非建物唯一
所有權人

得依民法第820條
第1項規定進行民
宿申請案審查

民法第820條第1項
共有物之管理，除契約另有約定外，應以共
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
行之。但其應有部分合計逾三分之二者，其
人數不予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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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申請人(經營者)如非房屋及土地所有權人時，應會同
所有權人，並檢具土地使用同意書、建築物使用同意書及
所有權人身分證明文件，臨櫃核對身分後申請，倘所有權
人未能會同辦理，使用同意書應依「公證法」規定，經法
院或民間公證人公證之。
（民宿管理辦法第8條第2款、第11條第3、4款）

Q：申請人和土地及房屋所有權人不同時可否申請民宿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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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建築物認定?

․依建築法規領有使
用執照之建築物

․實施建築管理前已
建造完成之合法
建築物(即老舊合
法房屋)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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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為營造本市觀光地區之安全友善環境及國際形象，
既有建物申請設立登記前，請檢視是否有增建
(違章)影響公共安全及市容之情形，如建管單位
認定有違章者，請改善或依法補領使用執照後，
再行提出申請。

Q：房屋本身已存在既有違建是否可合法設置民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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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經營民宿：
一、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
二、曾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或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規定之罪，經有
罪判決確定。
三、曾犯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二十二條至第三十一條、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
例第三十一條至第四十二條、刑法第十六章妨害性自主罪、第二百三十一條至第二百三十
五條、第二百四十條至第二百四十三條或第二百九十八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四、曾經判處有期徒刑五年以上之刑確定，經執行完畢或赦免後未滿五年。
五、經地方主管機關依第十八條規定撤銷或依本條例規定廢止其民宿登記證處分確定未滿
三年。

第 10 條
民宿之名稱，不得使用與同一直轄市、縣（市）內其他民宿、觀光旅館業或旅館業相同之
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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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條
經營民宿者，應先檢附下列文件，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登記，並繳交規費，領取民宿登
記證及專用標識牌後，始得開始經營：
一、申請書。
二、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文件影本（申請之土地為都市土地時檢附）。
三、土地同意使用之證明文件（申請人為土地所有權人時免附）。
四、建築物同意使用之證明文件（申請人為建築物所有權人時免附）。
五、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或實施建築管理前合法房屋證明文件。(建設處審認)
六、責任保險契約影本。
七、民宿外觀、內部、客房、浴室及其他相關經營設施照片。
八、其他經地方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1. 申請人設籍民宿所在地之身分證明文件。
2. 最近三個月內核發之土地登記謄本及地籍圖謄本。
3. 使用執照竣工圖影本及建物測量成果圖謄本。
4. 土地或建物同意使用人之身分證明文件。
5. 自住房間、客房之配置位置及尺寸平面圖。
6. 住房須知及房價表。
7. 緊急避難及逃生位置圖。
8. 消防安全設備圖說。
9. 建築物結構安全證明(以合法房屋證明文件提出申請者需檢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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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條
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史蹟及文化景觀範圍內建造物或設施，
經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二十六條或第六十四條及其授權之法規命令規定辦理完竣後，
供作民宿使用者，其建築物設施及消防安全設備，不受第五條及第六條規定之限制。
符合前項規定者，依前條規定申請登記時，得免附同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文件。

第 13 條
有下列規定情形之一者，經地方主管機關認定確無危險之虞，於取得第十一條第一
項第五款所定文件前，得以經開業之建築師、執業之土木工程科技師或結構工程科
技師出具之結構安全鑑定證明文件，及經地方主管機關查驗合格之簡易消防安全設
備配置平面圖替代之，並應每年報地方主管機關備查，地方主管機關於許可後應持
續輔導及管理：
一、具原住民身分者於原住民族地區內之部落範圍申請登記民宿。
二、馬祖地區建築物未能取得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五款所定文件，經地方主管機關認
定係未完成土地測量及登記所致，且於本辦法修正施行前已列冊輔導者。
前項結構安全鑑定項目由地方主管機關會商當地建築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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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條
民宿登記證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民宿名稱。
二、民宿地址。
三、經營者姓名。
四、核准登記日期、文號及登記證編號。
五、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事項。
民宿登記證之格式，由交通部規定，地方主
管機關自行印製。

民宿專用標識之型式。
地方主管機關應依民宿專
用標識之型式製發民宿專
用標識牌，並附記製發機
關及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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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條
地方主管機關審查申請民宿登記案件，得邀集衛生、消防、建管、農業
等相關權責單位實地勘查。

第 16 條
申請民宿登記案件，有應補正事項，由地方主管機關以書面通知申請人
限期補正。

第 17 條
申請民宿登記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地方主管機關敘明理由，以
書面駁回其申請：
一、經通知限期補正，逾期仍未辦理。
二、不符本條例或本辦法相關規定。
三、經其他權責單位審查不符相關法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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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 條
已領取民宿登記證之民宿經營者，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由地方主管機關撤銷其民
宿登記證：
一、申請登記之相關文件有虛偽不實登載或提供不實文件。
二、以詐欺、脅迫或其他不正當方法取得民宿登記證。

第 19 條
已領取民宿登記證之民宿經營者，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由地方主管機關廢止其民
宿登記證：
一、喪失土地、建築物或設施使用權利。
二、建築物經相關機關認定違反相關法令，而處以停止供水、停止供電、封閉或強
制拆除。
三、違反第八條所定民宿申請登記應符合之規定，經令限期改善而屆期未改善。
四、有第九條第一款至第四款所定不得經營民宿之情形。
五、違反地方主管機關依第八條第三款但書或第十一條第二項但書規定，所為保留
民宿登記證廢止權之附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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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 條
民宿經營者依商業登記法辦理商業登記者，應於核准商業登記後六個月內，報請地
方主管機關備查。

前項商業登記之負責人須與民宿經營者一致，變更時亦同。
民宿名稱非經註冊為商標者，應以該民宿名稱為第一項商業登記名稱之特取部分；
其經註冊為商標者，該民宿經營者應為該商標權人或經其授權使用之人。

民宿經營者依法辦理商業登記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地方主管機關應通知商業所
在地主管機關：
一、未依本條例領取民宿登記證而經營民宿，經地方主管機關勒令歇業。
二、地方主管機關依法撤銷或廢止其民宿登記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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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 條
民宿登記事項變更者，民宿經營者應於事實發生後15日內，備具申請書及相關文件，
向地方主管機關辦理變更登記。
地方主管機關應將民宿設立及變更登記資料，於次月十日前，向交通部陳報。

第 22 條
民宿經營者申請設立登記，應依下列規定繳納民宿登記證及民宿專用標識牌之規費；
其申請變更登記，或補發、換發民宿登記證或民宿專用標識牌者，亦同：
一、民宿登記證：新臺幣一千元。
二、民宿專用標識牌：新臺幣二千元。
因行政區域調整或門牌改編之地址變更而申請換發登記證者，免繳證照費。

第 23 條
民宿登記證、民宿專用標識牌遺失或毀損，民宿經營者應於事實發生後十五日內，備
具申請書及相關文件，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補發或換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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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4 條
民宿經營者應投保責任保險之範圍及最低金額如下：
一、每一個人身體傷亡：新臺幣二百萬元。
二、每一事故身體傷亡：新臺幣一千萬元。
三、每一事故財產損失：新臺幣二百萬元。
四、保險期間總保險金額：新臺幣二千四百萬元。
前項保險範圍及最低金額，地方自治法規如有對消費者保護較有利之規定者，
從其規定。
民宿經營者應於保險期間屆滿前，將有效之責任保險證明文件，陳報地方主管
機關。

第 25 條
民宿客房之定價，由民宿經營者自行訂定，並報請地方主管機關備查；變更時
亦同。
民宿之實際收費不得高於前項之定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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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 條
民宿經營者應將房間價格、旅客住宿須知及緊急避難
逃生位置圖，置於客房明顯光亮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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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7 條
民宿經營者應將民宿登記證置於門廳明顯易見處，並將民宿專用標識牌置於
建築物外部明顯易見之處。

第 28 條
民宿經營者應將每日住宿旅客資料登記；其保存期間為六個月。
前項旅客登記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並應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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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9 條
民宿經營者發現旅客罹患疾病或意外傷害情況緊急時，應即協助就
醫；發現旅客疑似感染傳染病時，並應即通知衛生醫療機構處理。

第 30 條
民宿經營者不得有下列之行為：
一、以叫嚷、糾纏旅客或以其他不當方式招攬住宿。
二、強行向旅客推銷物品。
三、任意哄抬收費或以其他方式巧取利益。
四、設置妨害旅客隱私之設備或從事影響旅客安寧之任何行為。
五、擅自擴大經營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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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1 條
民宿經營者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確保飲食衛生安全。
二、維護民宿場所與四週環境整潔及安寧。
三、供旅客使用之寢具，應於每位客人使用後換洗，並保持清潔。
四、辦理鄉土文化認識活動時，應注重自然生態保護、環境清潔、安寧及公共
安全。
五、以廣告物、出版品、廣播、電視、電子訊號、電腦網路或其他媒體業者，
刊登之住宿廣告，應載明民宿登記證編號。

發展觀光條例第55-1條規定：「未依本條例規定領取登記證而經營觀光旅館業務、旅行業務、
觀光遊樂業務或民宿者，以廣告、出版品、廣播、電視、電子訊號、電腦網路或其他媒體等，
散布、播送或刊登營業之訊息，處新台幣3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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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2 條
民宿經營者發現旅客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即報請該管派出所處
理：
一、有危害國家安全之嫌疑。
二、攜帶槍械、危險物品或其他違禁物品。
三、施用煙毒或其他麻醉藥品。
四、有自殺跡象或死亡。
五、有喧嘩、聚賭或為其他妨害公眾安寧、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
之行為，不聽勸止。
六、未攜帶身分證明文件或拒絕住宿登記而強行住宿。
七、有公共危險之虞或其他犯罪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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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宿經營者，應於每年一月及七月底前，將前六個月每月客房住用
率、住宿人數、經營收入統計等資料，依式陳報地方主管機關。
前項資料，地方主管機關應於次月底前，陳報交通部。

臺灣旅宿網https://www.taiwanstay.net.tw/填報營運報表

第 33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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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旅宿業防火教育訓練

 強化災害防救意識

 提升急救技能與緊急應變能力

第 34 條
民宿經營者，應參加主管機關舉辦或委託有關機關、團體辦
理之輔導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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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宿公共安全及相關教育訓練

 增進公共安全知識

 提升觀光趨勢與創新素養

旅宿經營議題及毒品宣導教育訓練

 增進毒品防制相關知識

 優良旅宿業經營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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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5 條
民宿經營者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主管機關或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得予以獎勵或表揚：
一、維護國家榮譽或社會治安有特殊貢獻。
二、參加國際推廣活動，增進國際友誼有優異表現。
三、推動觀光產業有卓越表現。
四、提高服務品質有卓越成效。
五、接待旅客服務週全獲有好評，或有優良事蹟。
六、對區域性文化、生活及觀光產業之推廣有特殊貢獻。
七、其他有足以表揚之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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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6 條
主管機關得派員，攜帶身分證明文件，進入民宿場所進行訪查。
前項訪查，得於對民宿定期或不定期檢查時實施。
民宿之建築管理與消防安全設備、營業衛生、安全防護及其他，由各
有關機關逕依相關法令實施檢查；經檢查有不合規定事項時，各有關
機關逕依相關法令辦理。
前二項之檢查業務，得採聯合稽查方式辦理。
民宿經營者對於主管機關之訪查應積極配合，並提供必要之協助。

第 37 條
交通部為加強民宿之管理輔導績效，得對地方主管機關實施定期或不
定期督導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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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9 條
交通部辦理下列事項，得委任交通部觀光局執行之：
一、依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為民宿登記證格式之規定。
二、依第二十一條第二項及第三十三條第二項規定，受理地方主管機關陳
報資料。
三、依第三十四條規定，舉辦或委託有關機關、團體辦理輔導訓練。
四、依第三十五條規定，獎勵或表揚民宿經營者。
五、依第三十六條規定，進入民宿場所進行訪查及對民宿定期或不定期檢
查。
六、依第三十七條規定，對地方主管機關實施定期或不定期督導考核。

第 40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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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城市暨觀光發展處
https://citytourism.chcg.gov.tw/06service/service01_list.aspx?cate_id=94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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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案例

6

2

案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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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宿登記申請書 民宿基本資料表
63



民宿基本資料表 切結書
64



土地使用分區

尺寸、面積計算 65



建築物、土地同意書 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
66



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 公共意外責任險
67



使用執照
68



消防圖說 逃生避難圖
69



消防設備照片
70



消防設備照片 消防材料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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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材料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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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客住宿須知及房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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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2 (委託他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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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書 切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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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3  (老舊合法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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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稅籍證明書
77



建築物結構安全證明書 建築師開業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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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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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玩彰化行銷彰化旅宿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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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園 139玩房子

鹿港 遇見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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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尾 好日子民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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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港 宮后文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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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市 H.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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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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